
项目内容：

一、项目说明及要求：

（一）土地基本情况

该宗土地位于木石镇，滕州木石林场，土地面积为 12198 亩。本区域有木本植物

30 科、98 属、129 种。以阔叶树为优势林木。主要有：杨、毛白杨、柳、泡桐、

刺槐、国槐、榆、臭椿、法桐、苦楝、侧柏、松、黄连木等；经济树种常见的有

18 种，主要有苹果、梨、枣、银杏、板栗、核桃、桃、杏、 山楂、樱桃、柿子、

葡萄、石榴、香椿、桑等；花卉有 100 余种，主要有月季、海棠、百日红、木

槿、玉兰、紫叶李等；木本药材主要有酸枣仁、柏子、枸杞、金银花、杜仲、银

杏等 （以林场现状为准）。甲方承诺出租该土地的行为已经有权威机构批准，且

该土地产权清晰，未设定抵押、担保，未涉及法律诉讼。据实记载所涉土地是否

抵押担保的情形。

（二）土地租赁用途

乙方承租该土地用途为：林场办公、景观绿化、植树造林、繁育苗木及经营，发

展林下种植、林下养殖。文旅项目、森林康养、休闲度假，在租赁期内未征得甲

方书面同意，乙方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的用途，未经甲方同意不得转租或分租给第

三方。

甲方允许乙方在土地上增设他物。增设他物的范围是：[国有林场承包范围]。乙

方增设他物须符合国家和驻地政府有关土地利用和城市规划规定。合同到期后，

乙方增设他物的处理： 运营期内增设他物拆除恢复原状，增设的道路、桥涵、

机井等 基础设施及租赁前的原有地上建筑物及其附着物相关资产移交甲方。

乙方承诺使用承租土地从事的各项活动均符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有关规定，不得

改变林场的现有定位、用途，并独立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安全生产、消防、山林防

火等全部责任和完全责任。

三、租金、租金支付期限及方式

（一）租金

本项目租赁期限为 17 年，每年每亩租赁费为 700 元，共计 853.86 万元每年，

前两年一次性支付租赁费，第三年开始按年支付。

（二）支付方式



签订合同后，前两年租赁费一年内全部付清。通过山东省非税收入通用票据缴入

国库，甲方向乙方开具合法票据。

（三）土地交付及交还的期限方式

交付：甲方应按租赁期限规定按时将土地交付乙方。交付时原有地上建筑物及其

附着物的产权属于甲方，甲方在租赁期间仍有对原有地上建筑物及其附着物的管

理、使用、处置、收益权。

交还：乙方应于租赁期满或合同解除后 30 日内，将土地全部交还甲方。乙方应

按合同约定移走其所有物品，逾期未移走的，视为乙方遗弃物品，甲方有权处置，

因此造成甲方损失的全部由乙方赔偿。








